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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二、公司负责人徐道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安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安

俊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三、本年度报告已经挂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不存在未出席审议的董事。

四、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本年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

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

异。

六、本年度报告已在“第二节会计数据、经营情况和管理层分析”之“五、公司面临的重

大风险分析”对公司报告期内的重大风险因素进行分析,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七、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及原因

无。

备查文件目录

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原件（如有）

报告期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

公告的原稿

文件备置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明炬街 158 号

一、公司概况

企业情况

公司中文全称 烟台明炬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YANTAI MINGJU GAS CO., LTD

法定代表人 徐德明 成立时间 2011 年 5 月 19 日

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为（徐德明） 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为（徐

德明、于静波），

一致行动人为（徐

道林）

行业（挂牌公司管理型

行业分类）

制造业（C）-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C26）-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C261）-其他化学基础材料制造（C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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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与服务项目 工业气体生产、充装、销售、运输、压力管道安装、气瓶检测等综

合服务

挂牌情况

股票交易场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证券简称 明炬气体 证券代码 835856

挂牌时间 2016 年 3 月 7 日 分层情况 基础层

普通股股票交易方式
√集合竞价交易

□做市交易

普通股总股本

（股）
48,888,889

主办券商（报告期内） 开源证券
报告期内主办券

商是否发生变化
否

主办券商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平安幸福中心 C 座开源证券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鲁鑫 联系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

区明炬街 158 号

电话 0535-6333939 电子邮箱 luxin@ytmingju.com

传真 0535-6333929

公司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明

炬街 158 号
邮政编码 265500

公司网址 http://www.ytmingju.com

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注册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007058711134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明炬街 158 号

注册资本（元） 48,888,889
注册情况报告期

内是否变更
是

二、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盈利能力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99,877,188.09 85,163,009.88 17.28%

毛利率% 18.79% 28.59%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35,739.75 7,202,040.23 -62.0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63,219.57 7,223,082.28 -6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

算）

2.62% 10.81% -



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36% 10.84% -

基本每股收益 0.06 0.16 -62.50%

偿债能力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01,770,124.42 194,205,858.51 4.84%

负债总计 81,946,025.25 76,602,320.45 9.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649,718.40 103,129,188.52 4.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2.20 2.11 4.3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3.25% 25.0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0.61% 39.44% -

流动比率 0.92 1.08 -

利息保障倍数 1.46 3.94 -

营运情况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09,940.69 17,111,023.56 -164.34%

应收账款周转率 3.77 2.93 -

存货周转率 9.31 8.67 -

成长情况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总资产增长率% 3.89% 25.77% -

营业收入增长率% 17.28% 28.47% -

净利润增长率% -96.14% 231.57% -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1,665,417 49.24 4,888,889 26,389,306 53.9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18,900,017 42.95% 18,900,017 38.66%

董事、监事、高

管
412,500 0.94% 247,500 0.51%

核心员工 0 0 0 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2,334,583 50.76 22,499,583 46.0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21,509,583 48.89% 21,509,583 44.00

董事、监事、高

管
575,000 1.31 742,500 1.52%

核心员工 0 0 0 0

总股本 44,000,000 - 4,888,889 48,888,889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6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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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

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

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期

末

持

有

的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期

末

持

有

的

司

法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1 徐 德

明
28,677,242 0 28,677,242 58.658%

21,509,583
7,167,659 0 0

2 徐 道

林
11,138,272 0 11,138,272 22.7828% 0 11,138,272 0 0

3 烟 台

源 禾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烟

台 源

禾 致

晟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0 3,972,222 3,972,222 8.125% 0 3,972,222 0 0

4 烟 台

正 海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烟

台 正

海 助

航 股

0 916,667 916,667 1.875% 0 916,66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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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5 于 静

波
594,086 0 594,086 1.2152% 0 594,086 0 0

6 张 宏

斌
440,000 0 440,000 0.90% 0 440,000 0 0

7 张 步

云
220,000 0 220,000 0.45% 165,000 55,000 0 0

8 初波 220,000 0 220,000 0.45% 0 220,000 0 0

9 于 文

祥
220,000 0 220,000 0.45% 165,000 55,000 0 0

10 安俊 220,000 0 220,000 0.45% 165,000 55,000 0 0

11 徐 秀

莉
220,000 0 220,000 0.45% 0 220,000 0 0

12 邵 正

伦
220,000 0 220,000 0.45% 0 220,000 0 0

13 王 啸

天
220,000 0 220,000 0.45% 165,000 55,000 0 0

14 曲 德

海
220,000 0 220,000 0.45% 0 220,000 0 0

15 张 若

琪
220,000 0 220,000 0.45% 0 220,000 0 0

合计 42,829,600 4,888,889 47,718,489 97.61% 22,169,583 25,548,906 0 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徐德明和于静波系夫妻关系，徐道林系徐德明和于静波之子，为一致行动人，故徐德明、

徐道林和于静波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且在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三、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3.1.1 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

3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

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本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对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财务报表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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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响。

3.1.2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

3.1.3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内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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